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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第三方廠商反賄賂及反貪污政策聲明 
 
I. 摘要 

 
Levi Strauss & Co.（下稱「LS&Co.」或「本公司」）秉持道德、誠實與透明的商業理念行

事。因此，LS&Co. 禁止任何形式的賄賂與貪污，並期望所有第三方廠商也能秉持相同原則。 
 
「第三方廠商」一詞的定義為代理商、經銷商、授權商、供應商、顧問、合資企業夥伴、

廠商以及所有其他代理、代表或與 LS&Co.有其它合約的第三方。 
 
所有 LS&Co. 第三方廠商皆必須符合下方闡述之要求，並且遵守所有適用的反賄賂與反貪

污法律，包括海外反腐敗法（「FCPA）」、2010 英國反賄賂法案（「UKBA」）以及其他 

LS&Co. 進行商業活動的國家明定之反賄賂及反貪污法案（統稱為「反賄賂法」）。未遵循這些要

求的第三方廠商可能遭到終止合作，及／或自未來的商業活動名單中遭到排除。 
 
在選擇第三方合作夥伴時，LS&Co. 刻意選擇商譽良好且能秉持最高道德標準及企業規範

的商業夥伴。LS&Co. 秉持誠信行事並以其商品品質進行公平競爭，堅守「以原則獲利」的生意方

法。本公司尤其不使用不正當款項往來、商務招待或者其他有價物品來取得不公平的競爭優勢。

LS&Co. 希望其第三方廠商也能堅守相同標準，並期望第三方廠商能夠秉持道德行事，並遵循所有

適用的法律要求。這份全球第三方廠商反賄賂及反貪污政策聲明（下稱「ABAC 政策聲明」）針

對 LS&Co. 對全球的期望要求做出摘要。若有任何關於此 ABAC 政策聲明或合規疑慮，請透過電

子郵件 ethicscomplianceteam@levi.com 來向 LS&Co. 的全球合規部門進行諮詢。 
 
 

 
II.  禁止賄賂與貪污 

 
身為 LS&Co. 第三方廠商，您不應容忍、允許或參與任何形式的貪污或賄賂。這表示您不應直接

或間接提供、支付、承諾、徵求或者授權「任何有價物品」（如下方定義）予任何對象，無論是

公部門或私部門，且在得知、期望或懷疑該對象將利用其職務來取得或維持業務，或會為 LS&Co. 

確保業務優勢的情況下。「任何有價物品」定義廣泛，且包含如以下之項目：(1)賄賂，無論是否

有實體（例如金錢、禮品）或無實體（例如主觀或客觀的差別待遇）；(2) 餐食、旅行與娛樂；(3) 

股票、股份或持有權；(4) 一般大眾無法享有的商品與服務折扣；(5) 提供工作雇用或實習機會；

(6) 安插進入教育機構；(7) 政治獻金；(8) 慈善捐款；(9) 承擔或豁免債務；以及 (10) 潛在業務往

來。 
 
 
 
III.  禁止疏通費 

 
「疏通」或「紅包」款項是為加速或確保政府官員需要例行執行之常規、非自由裁量的政

府行為而支付的小額款項。疏通費範例包括取得許可、授權或其他官方文件而支付之款項，以讓

個人或公司能在特定國家做生意；加速政府文書作業進行；或者安排與業務或合約履行相關之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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際稽查等。LS&Co. 嚴格禁止疏通費，而代表 LS&Co. 行事之第三方廠商皆不可提供、支付、承諾

或授權任何此類付款。 
 

IV.  政治獻金與慈善捐款限制 
 
第三方廠商禁止代表 LS&Co. 或以任何意圖影響或對 LS&Co.業務產生影響的方法提供、進

行、承諾或授權任何政治獻金或慈善捐款。與政治獻金相關之禁令適用於任何與所有與城市、當

地、縣郡、區域或國家政府及非政府組織 (NGO) 相關付款。 
 

V.  內部控制與記錄管理要求 
 
LS&Co. 仰賴其帳簿和記錄來進行財報、法務申報以及業務決策。因此 LS&Co. 建立了內部

控管與記錄管理要求，專為確保本公司財務報表的公平與準確性而設計，並提供公司資產的會計

方法並保護資產不受損害。 
 
LS&Co.要求其第三方廠商建立類似的內部會計控管機制來保管、維持以及（依據要求）即

時向 LS&Co. 提供為了或代表 LS&Co. 進行之所有相關業務的精確記錄。此外，第三方廠商應能在

發現任何疑慮的情況下立即執行修正作業。 
 
VI.  盡職調查與監管要求 

 
根據多項反貪污法律，公司與其員工都必須對第三方廠商的不當行為負責。因此 LS&Co. 在對其

第三方廠商的篩選、挑選與監管方面相當謹慎，並在進行任何新的業務往來前會對其背景、商譽

與業務能力進行合理調查。此外，LS&Co. 會要求其第三方廠商在合約中納入並保證其將會遵循所

有適用的反貪污法。 
 

第三方廠商在僱用任何代理人或代表人為 LS&Co. 或以 LS&Co. 之名義執行業務時，也必

須秉持相同的謹慎態度，而第三方廠商必須在整個業務往來過程中善盡監管的責任。如果第三方

廠商發現任何問題行為，即出現不當行為或潛在不當行為因素時，應記錄、調查並解決該些問

題。 
 
 

 
VII. 訓練、溝通與回報 
 

LS&Co. 要求其第三方廠商建立政策與程序來確保其能遵守本 ABAC 政策聲明與適用的反

貪污法律。第三方廠商必須： 
 

 透過相關訓練、政策發布與／或其他正式資訊傳達管道來向第三方廠商員工與代理人傳達

本 ABAC 政策聲明中闡述之要求。 
 

 確保員工與代理人能遵守本 ABAC 原則聲明，並且對任何可能在 LS&Co. 業務往來過程中

發生之問題進行補救。 
 

 立即回報任何與此 ABAC 原則聲明與／或適用反貪污法相關之可疑違法行為、指控與／或

疑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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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III. 提出疑問與疑慮 
 
LS&Co. 期望其第三方廠商能秉持本公司的企業價值與高道德標準，包括在所有業務關係中所堅守

的誠信承諾。因此 LS&Co. 傾力打造讓第三方廠商能夠安心提出疑慮並尋求協助的環境。若您得

知或懷疑任何違反此 ABAC 政策聲明、反貪污法律或任何其他適用法律、規範或要求的行為，請

立即將您的疑慮回報給 LS&Co. 的全球合規部門。提出疑慮能夠協助我們所有人以負責任且道德

的方式來執行業務。 
 
如需遵循本 ABAC 政策聲明、LS&Co. 全球反賄賂與反貪污政策或其他任何 LS&Co. 要求的一般指

導守則，請諮詢 LS&Co. 全球合規部門或您當地的 LS&Co. 法務代表。 
 

Levi Strauss & Co. 回報熱線 
第三方廠商可以透過電子郵件寄至 ethicscomplianceteam@levi.com、使用公司網站 

www.levistrauss.com 提供之 LS&Co. 回報熱線、或者撥打 1-800-405-8953 等管道來提出疑慮。 
 
 


